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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山东省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对其现有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测算 , 并对其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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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this article studie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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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是关键因素之

一。社会保障水平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 ,其主要衡量

指标是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社会保障水平客观上存在一个“适度”区域 ,过

高和过低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会对社会保障制度自身运行机制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

科学测量和界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 ,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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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社会保障总体水平

1.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状况

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与研究要求准确统计出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山东省现行的社会保障

体系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 ,社会保障总支出应是这四

部分支出的总和 。

为了与有关统计年鉴的口径相一致 ,我们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费用合并 ,称“保险福利

费” ,将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合并 ,称“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目前山东省城镇职工仍享受

价格和住房补贴①。尽管这两项在有关统计年鉴中未列入社会保障支出项目 ,但目前学术界

普遍认为 ,价格和住房补贴是中国在特定时期给予城镇职工的福利 ,实际上应属于社会保障支

出内容。因此 ,我们在研究中也将其作为社会保障支出项目 。

研究年限定为 1985 ～ 1998年 ,表 1是山东省现有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从表中数字表明:
表 1　山东省现有社会保障支出情况(1985 ～ 1998年)

年份
社会保障分项支出(亿元)

保险福利费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价格补贴 住宅投资

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亿元)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元)

1985 16.7 1.44 5.57 10.14 33.85 45.29

1986 20.8 2.62 12.76 11.03 47.21 60.71

1987 25.3 3.09 14.42 11.76 54.57 69.17

1988 31.9 3.40 15.98 18.56 69.84 87.20

1989 39.7 4.13 16.45 11.49 71.77 87.73

1990 50.5 4.74 17.82 19.14 92.20 108.26

1991 59.6 4.94 14.41 28.96 107.91 126.45

1992 70.7 5.52 13.17 47.49 136.88 159.53

1993 90.8 7.20 12.37 87.37 197.74 229.40

1994 103.3 7.72 13.01 108.44 232.47 268.66

1995 125.3 8.26 13.36 125.55 272.47 313.15

1996 148.0 8.86 17.47 114.21 288.54 329.87

1997 167.6 10.94 17.18 132.30 328.02 372.33

1998 182.3 12.13 20.07 193.37 407.87 466.10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山东统计年鉴》 、《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①保险福利费用包括在职职工保险福利费用和离休 、退休 、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 ,但该指标不包括民政部门支付的离

休 、退休 、退职费(以下表同)。

②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即国家用于抚恤 、城乡社会救济福利 、社区服务支出 、灾害救济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

费用支出等(以下表同)。

③住宅投资不含农村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体投资(以下表同)。

④1998年“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中包含“社会保障补助支出”5.66亿元。

　　(1)1985 ～ 1998年间 ,山东省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呈逐年快速递增趋

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1998年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比 1985年增长 4.19倍 ,年均增长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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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山东省在 1998年前后基本停止了住房福利性分配 ,出台了住房补贴和各项优惠政策 ,但房改仍处于初期阶段 ,因此
在我们的研究年限内 ,山东省的城镇职工可基本视为无偿使用公用住房 ,享有住房投资。



(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12.15%的年均增长速度)。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 3.64倍 ,年均增

长10.44%,低于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且增长快的原因 。

(2)在社会保障分项支出中 ,用于保险福利费和住宅投资的社会保障支出远远高于其他项

目且增长速度快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 保险福利费和住宅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0.94%和 15.81%;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价格补贴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仅为 4.40%和

1.87%。

(3)对保险福利费作进一步的细分和研究 ,发现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差异显

著(见表 2)。在职职工的保险福利费在总额 、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和保障水平方面都仅

相当于离休 、退休 、退职人员的一半 ,人均保险福利费更是悬殊 ,二者比例约为 1∶11。这是由

于: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 ,离 、退休人员迅速增加 ,导致其保险福利费总额迅速增长;另一方

面养老金替代率过高 ,导致离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高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
表 2　山东省在职职工与离休 、退休和退职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情况

人员 项目 1995年 1998年

在职职工

保险福利费(亿元) 44.05 57.53

保险福利费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 16.17 13.91

保障水平(%) 0.89 0.80

人均保险福利费(元) 480 688

离休 、退休和退职人员

保险福利费(亿元) 81.16 124.78

保险福利费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 29.79 30.18

保障水平(%) 1.62 1.74

人均保险福利费(元) 5340 7349

　　资料来源:①同表 1.

②《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 、1999年).

　　2.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

表3是在表 1的基础上 ,通过统计分析而得出的山东省社会保障分项支出水平及社会保

障总水平 。

(1)1985 ～ 1998年间 ,山东省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在 5%～ 7%左右 。14年间社会保障水平

时升时降 ,1985 ～ 1993年基本呈上升趋势 , 1993 年达到最高值 7.12%,之后基本呈下降趋势 ,

1996年为 4.48%,是 14年间的最低水平 ,1997年以后又略有上升。

(2)在社会保障分项支出水平中 ,保险福利费和住宅投资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高于其他项

目 ,这与二者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其他项目相对应。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及价格

补贴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

(3)1985 ～ 1998年间 ,山东省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呈逐年

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山东省这些年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贫困户减

少 ,所需相应财政支出下降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山东省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下降。

(二)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

从表 4所示 ,同全国一样 ,目前山东省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明显城乡差别 ,城市和农村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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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内容和范围形成两个极端 ,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① 差异极大 。用于城市的社会保障支

出主要有:保险福利费 、价格补贴 、住宅投资和一定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用于农村的社会

保障支出 ,仅是一部分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民政部曾办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 ,

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农村仍以家庭保障为主)。
表 3　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1985 ～ 1998年)

年份
国内生产

总值(亿元)

社会保障分项支出水平(%)

保险福利费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价格补贴 住宅投资
总水平(%)

财政的社会保障支

出①占财政总支出

的比重(%)

1985 680.46 2.45 0.36 0.82 1.49 5.12 15.62

1986 742.05 2.80 0.35 1.72 1.49 6.36 24.11

1987 892.29 2.84 0.35 1.62 1.32 6.12 24.61

1988 1117.66 2.85 0.30 1.43 1.66 6.25 20.60

1989 1293.94 3.07 0.32 1.27 0.89 5.55 18.10

1990 1511.19 3.34 0.31 1.18 1.27 6.10 18.22

1991 1810.54 3.29 0.27 0.80 1.60 5.96 14.65

1992 2196.53 3.22 0.25 0.60 2.16 6.23 12.83

1993 2779.49 3.27 0.26 0.45 3.14 7.12 10.39

1994 3872.18 2.67 0.20 0.34 2.80 6.01 9.48

1995 5002.34 2.50 0.17 0.27 2.51 5.45 7.84

1996 5960.42 2.48 0.15 0.29 1.92 4.84 7.33

1997 6650.02 2.52 0.16 0.26 1.99 4.93 6.64

1998 7162.20 2.55 0.17 0.28 2.70 5.77 7.76

　　资料来源:根据表 1有关数据计算.

注: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指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支出 ,计算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价格补贴两项.

　　山东省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在城乡的分摊比例无现成统计资料 ,我们进行了估算 。以

1997年为例 ,农村社会救济费为 14034万元
[ 1]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原为城镇社会救济)资

金为 1837.9万元
[ 2]
,城镇与农村社会救济费的比例为 1∶9 ,由此我们估算山东省抚恤和社会福

利救济费在城乡的分摊比例为 1∶9 ,以此计算出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 ,见表 4。

统计结果显示 ,山东省城市各项社会保障指标均远远高于农村。以 1998年为例 ,城市社

会保障支出总额约为农村的 30倍之多;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的 100倍之多;城市社会保

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高达 90%以上 ,农村则仅为 2%～ 6%;城市社会保障水平

在5%左右 ,农村仅在 0.2%左右且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严重不平

衡。

从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来看 ,占总人口 80%的农民 ,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

10%左右 ,而占总人口 20%的城市居民 ,却占到社会保障费用的 90%。从人均社会保障费用

来看 ,城市居民是农民的 20倍以上
[ 3]
。而据上文分析 ,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和不

平衡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67·

① 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指城镇居民即非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指
农业人口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 4　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

区域 项目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8年

城市

社会保障支出(亿元) 32.66 87.93 265.04 396.95

人均保障费(元) 321 557 1221 1729

社会保障水平(%) 4.80 5.82 5.30 5.54

社会保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93.71 95.38 97.27 97.32

农村

社会保障支出(亿元) 2.19 4.26 7.44 10.92

人均保障费(元) 3 6 11 17

社会保障水平(%) 0.32 0.28 0.15 0.15

社会保障支出占全省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6.29 4.62 2.73 2.68

　　资料来源:①同表 1.

②《山东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注:城市社会保障支出=保险福利费+价格补贴+住宅投资+1 10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9 10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需要指出的是 ,此处所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非常低 ,但这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通过给予

土地使用权的方式 ,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保障 ,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保障。因此 ,如果把农民所

享有的土地保障(老年人口可通过转让土地经营权 ,获得一定收益保障生活)算作“实际”的社

会保障 ,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将略高于表4所显示的水平 。但较之城市而言 ,农村社会保障水

平还是严重低下 。

(三)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比较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将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现实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 、与我们所择取

的国内有代表性 、有可比性的几个省 、市相比较 ,研究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在全国处于什么地

位 ,对于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准确定位及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把握有重要意义。

我们以1998年为样本年份 ,见表 5。
表 5　山东省与全国及几个省 、市社会保障水平比较(1998 年)

项目 山东 全国 北京 上海 河北 江苏 浙江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8128　 6404　 18478　 28240　 6501　 10050　 11202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7162.2　 81910.9　 2011.3　 3688.2　 4256.0　 7200.0　 4987.5　

社
会
保
障
支
出
︵
亿
元
︶

保险福利费 182.3 3360.7 195.7 256.6 145.2 234.9 148.8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12.1 171.3 6.5 4.7 8.7 10.0 6.1

价格补贴 20.1 712.1 13.9 9.7 11.2 14.1 7.7

住宅投资 193.4 2543.6 178.2 208.8 104.5 195.5 104.4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5.7 135.9 1.8 3.8 3.6 4.3 3.0

合计 413.5 6923.5 396.2 483.5 273.2 458.9 267.0

社会保障水平(%) 　5.8 　8.5 　19.7 　13.1 　6.42 　6.37 　5.41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元) 467.9 554.7 3179.8 3302.6 415.9 639.0 599.2

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7.76 9.44 7.91 3.87 7.79 6.68 5.86

每一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者保险福利费(元) 1811 2110 3385 4527 1974 2391 27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山东统计年鉴》(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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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表 5的数据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

(1)山东省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都远远低于北京 、上海两个经济发达地

区 ,这是因为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一国(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 。

(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山东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6.92%,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速度高出全国 3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山东省

社会保障水平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7和 1.68

个百分点;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每一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者的保险福利费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86.8元和 299元 。

(3)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山东省相差不是很大的江苏 、浙江两省相比 ,山东省社会保障

水平比江苏省低 0.6个百分点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分别比江苏省 、浙江省低 171.1和 131.3元 ,

每一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者的保险福利费分别比江苏省 、浙江省低 580元和 936元 。

(4)即使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如山东省的河北省(山东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河北省

25%)相比 ,山东省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河北省 0.62个百分点 ,每一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者的保

险福利费也比河北省低 163元 。

通过以上分析 、比较 ,我们发现 ,山东省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在

对1996年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测定后 ,认为山东省的社会保障水平仅为 3.3%,低于

全国 1.2个百分点 ,是社会保障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部分地区之一
[ 4]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

果不谋而合。当前 ,山东省迫切需要选择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社会保障水平 ,这需要

对现有社会保障水平进行适度分析 ,进而作出合理性选择。

二 、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适度选择

国内曾有学者提出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模型:

S=Sa W×W G=Q·H=0.75(Oa +Z+J+M)①

其中 S代表社会保障水平 ,Sa 代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 ,G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W代表工资

收入总额 ,Q代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系数 ,又称社会保障负担系数 ,H

代表工资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又称劳动生产要素投入分配系数(依据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 ,H选定为 0.75),Oa 为老年人口比重 ,Z 为失业保障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

重 , J为工伤 、生育保障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 ,M 为社会福利优抚支出占工资收入总额

的比重。

依据上述测定模型和标准 ,我们对山东省适度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和选择 。

(一)山东省现有社会保障总水平适度选择

由于中国一直执行男 60岁 、女55岁的退休(即领取养老金)年龄 ,因而本文此处将老年人

口的年龄界定为男 60岁 、女 55岁及以上。

我们选取几个样本年份 ,对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状况进行适度分析与选择 。

表6显示 ,山东省样本年份的社会保障水平都远未达到适度下限 。1990年山东省社会保

障水平低于适度下限 3.92个百分点 , 1996 、1998年分别低于适度下限 6.71和 6.23个百分点 。

不仅如此 ,1990年以来 ,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与适度下限之间的距离还在不断拉大 ,越来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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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适度 。这说明山东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不适度 。山东省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应选择

在11%～ 13%之间。
表 6　山东省现有社会保障总水平适度分析

项目
山东省社会保障总水平适度状况

1990年 1992年 1995年 1996年 1998年

现有社会保障水平(%) 6.10 6.23 5.45 4.84 5.77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1.34 12.23 12.80 13.39 13.98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上限(%) 11.88 12.55 12.98 13.42 13.86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下限(%) 10.02 10.68 11.11 11.55 12.00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状况 -3.92 -4.45 -5.66 -6.71 -6.23

　　资料来源:①同表 1.

②老年人口比重 1990年为人口普查数据 , 1996 、1998年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 1992、1995年为推测值.

注:社会保障适度上 、下限的计算公式为:

适度上限 S上=0.75(O a+Z上+J上+M上)

适度上限 S下=0.75(O a+Z下+J下+M下)

　　(二)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适度选择

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严重失衡的状况显然与城镇 、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人口的需

求不相适应 ,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也应作适度选择。

根据城镇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数理分析式:

城镇社会保障水平 Sa =H·(O ac +Z+J+1 10M)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Sr=H·(Oar+9 10M)
[ 5]

其中O ac代表城镇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Z 、J 、M同上;O ar代表农村老年人口占全省

人口的比重。再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上限 、下限的有关参数代入 ,就可以获得城乡社会保障水

平的适度范围 ,见表 7。

表7显示 ,1996年山东省城镇社会保障水平在适度区域内 ,1990年和 1998年超出适度上

限0 ～ 2个百分点;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则低于下限 7 ～ 8个百分点 ,此偏离值在近年还有拉大

的趋势 ,这说明山东省城镇社会保障水平基本适度 ,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严重不适度 。
表 7　山东省城乡社会保障水平适度分析

项目
城镇(非农业人口) 农村(农业人口)

1990年 1996年 1998年 1990年 1996年 1998年

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 2.12 3.46 3.62 9.22 9.93 10.36

现有社会保障水平(%) 5.82 4.71 5.54 0.28 0.13 0.15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上限(%) 3.95 4.96 5.08 7.93 8.46 8.78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下限(%) 2.50 3.54 3.66 7.60 8.13 8.45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状况 +1.87 0 +0.46 -7.32 -8 -8.30

　　资料来源:①现有保障水平见表 4.

②《山东统计年鉴》(1991 、1997 、1999年).

注:①城镇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全省老年人口比重×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

农村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全省老年人口比重×农村人口比重

②S上c =0.75(O ac+Z上+J上+1 10M上)　S下c =0.75(Oac+Z下 +J下 +1 10M下)

S上r =0.75(Oar+9 10M上)　S下r =0.75(O ar+9 10M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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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上下限农村明显高于城镇 ,这里需要指出以下三点:(1)农村老

年人口的比重远远高于城镇 ,因此其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理论上应该高于城镇;(2)即使农村社

会保障水平高于城镇 ,也并非意味着农民社会保障待遇高于城镇人口 ,相反仍大大低于城镇人

口。如假设1998年城镇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适度 ,为 5%,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达到适度为 8%

(表 7),则城镇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将达到 1560元 ,而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仅为 871元;(3)当

然 ,目前山东省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空白 ,要达到 8%的适度水平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就

全国而言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 ,国家(社会)给农民的社会保障将逐步提

高。

(三)山东省未来 10年社会保障适度水平选择

对现有社会保障水平及其适度状况的分析和研究 ,其直接功用是为今后社会保障体系的

建立健全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措施 。未来 10年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应逐步走向适度 ,以促进

整个山东省社会经济的更迅速发展 。因此 ,有必要对山东省未来 10年社会保障水平进行适度

选择 。

从根本上来说 ,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最起码的衡量标准是社会保障是否真正对社会有利和

弱势群体———老年人口 、失业人员 、优抚救济对象等起到保障生活 、促进社会进步与稳定的作

用。因此 ,山东省未来 10年适度社会保障水平预测所需要的参数主要有:未来 10年老年人口

比重 、失业率 、社会优抚和救济系数等。

我们对未来 1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给予两个研究标准:与现行退休制度相对应的以男 60

岁 、女 5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的比重 ,即标准“ Ⅰ” ;以 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的比重 ,即标准

“ Ⅱ” ,这是为决策机构提供了未来如果把男 、女退休年龄都定为 60岁时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

参考标准 。

山东省统计局曾于 1993年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对全省未来人口年龄构成进行了预

测性研究 ,但其中方案预测结果在前几年就已经与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有了一定差距。以 1999

年为例 ,省统计局预测男 60岁 、女 5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1162.41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3.01%,但据《山东统计年鉴》(2000年)中的人口抽样调查测算 ,1999年全省男 60岁 、女 55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多达 1268.46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 14.28%,多出 1.27个百分点 。

因此 ,我们对省统计局的预测进行了修正 ,得出未来 10年全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其

他参数 ,如失业率 、社会优抚救济比重参数 ,假设它们在未来 10年保持其合理性比例不变并随

着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收入总额的增长而相应地增长 ,因此仍按前文所设定的比重范围 。

基于上述分析与参数设定 ,我们对山东省未来 10年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了预测 ,见表

8。

预测结果表明 ,山东省未来10年的适度社会保障水平 ,以现行退休制度计算 ,上限在14%

～ 17%之间 ,下限在 12%～ 15%之间。如果在未来推迟退休年龄 ,男 、女都到 60岁 ,则适度社

会保障上限应在 12%～ 14%之间 ,适度下限也应在 11%～ 12%之间。

但1998年山东省现实社会保障水平仅为 5.77%(表 3),距 12%(表 6)的适度水平下限还

有6.23个百分点的距离。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要想在未来 10年逐步走向适度 ,达到 14%～

17%(以“ Ⅰ”为标准),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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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山东省未来 10 年社会保障水平

年份
老年人口比重(%) 适度上限(%) 适度下限(%)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2001 14.77 12.69 14.45 12.89 12.59 11.03

2002 15.01 12.86 14.63 13.02 12.77 11.16

2003 15.27 13.03 14.83 13.15 12.96 11.28

2004 15.63 13.20 15.10 13.28 13.23 11.41

2005 16.09 13.37 15.44 13.40 13.58 11.54

2006 16.60 13.54 15.82 13.53 13.96 11.67

2007 17.14 13.71 16.23 13.66 14.37 11.79

2008 17.67 13.88 16.63 13.78 14.76 11.92

2009 18.29 14.05 17.09 13.91 15.23 12.05

2010 18.95 14.22 17.59 14.04 15.72 12.18

　　注:①适度社会保障水平上 、下限公式同表 6。

②“ Ⅰ”代表以男 60岁 、女 5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标准。

“ Ⅱ”代表以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标准。

　　综上所述 ,山东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与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 ,社会保

障形势非常严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社会稳定及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当前 ,山东省亟需选择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 ,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加大财政对

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增加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提高全省社会保障水平 、构筑农村社会保障网

络以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适时调控养老金替代率等有效措施实现之 ,促进全省社会保

障水平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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